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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控制檢討的主要審查結果

茲提述興科蓉醫藥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5年5月30日及 2025年8月
15日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於2021年 3月1日向黃祥彬先生提供5百萬港元免息貸
款的公告（統稱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
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內部控制檢討的主要審查結果

背景

為解決違規事項後所發現的問題，本公司於2025年7月9日委聘該等顧問進行內
部控制檢討並向董事會提出適當推薦建議。

於2025年10月20日，該等顧問向董事會及委員會提供內部控制檢討報告（「內部
控制報告」），當中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內部控制檢討的主要審查結果以及該等顧問
為解決內部控制檢討期間所發現的不足之處而提出的推薦建議。

有關內部控制檢討的工作範疇，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8月15日的公告。

本公告概述內部控制檢討的主要審查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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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部
控
制
檢
討
主
要
審
查
結
果
概
要

該
等
顧
問
所
進
行
內
部
控
制
檢
討
的
審
查
結
果（
包
括
其
改
善
建
議
）以
及
本
集
團
管
理
層
的
相
應
回
覆
呈
列
如
下
：

1.
 
企
業
管
治

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1
.1
向
關
連
人
士
提
供
貸

款
違
反
上
市
規
則

本
集
團
未
有
按
上
市

規
則
第

1
4

A
章
就
向
黃

祥
彬
先
生
提
供
貸
款

遵
守
申
報
及
公
告
等

規
定
。
此
外
，
本
集
團

未
有
保
留
就
貸
款
執

行
規
模
測
試
計
算
之

書
面
記
錄
。

本
集
團
違
反
上
市
規

則
之
風
險
未
能
降
至

最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本
集
團
應
由
指
定
人

員
負
責
按
與
關
連
方

之
交
易
金
額
計
算
百

分
比
率
，
包
括
獨
立

為
每
筆
金
額
作
計
算

及
將
該
等
交
易
之
累

計
金
額
視
作
為
一
項

交
易
計
算
，
並
以
書

面
記
錄
計
算
結
果
，

呈
指
定
負
責
人
審

批
。
已
審
批
之
規
模

測
試
計
算
應
由
指
定

負
責
人
員
妥
善
保

存
，
以
供
日
後
審
閱

之
用
。
若
相
關
關
連

交
易
超
出
可
獲
豁
免

之
百
分
比
率
，
本
集

團
應
根
據
上
市
規
則

第
1

4
A
章
指
定
人
員

遵
守
有
關
規
定
，
包

括
就
所
有
關
連
交
易

通
知
聯
交
所
、
刊
登

公
告
、
向
股
東
發
通

函
、
經
股
東
批
准
、
於

年
報
內
披
露
、
及
委

任
獨
立
財
務
顧
問
提

供
意
見
等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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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1
.2
向
關
連
人
士
提
供
貸

款
違
反
細
則

茲
提
述
貸
款
。
貸
款

違
反
本
公
司
細
則
第

1
8

.3
條
，
即
禁
止
本
公

司
直
接
或
間
接
向
董

事
、
其
緊
密
聯
繫
人

或
其
控
制
的
實
體
提

供
貸
款
或
擔
保
，
除

非
有
關
安
排
根
據
公

司
條
例
或
公
司
法
獲

批
准
。
因
此
，
貸
款
構

成
違
反
本
公
司
細
則

之
行
為
。

本
集
團
違
反
本
公
司

細
則
之
風
險
未
能
降

至
最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
權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
議
本
集
團
就
向
關
連

人
士
提
供
貸
款
之
情

況
，
應
嚴
格
遵
守
本

公
司
細
則
執
行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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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1
.3
未
能
存
置
定
期
審
閱

及
傳
閱
關
連
人
士

清
單（
「
關
連
人
士
清

單
」）
的
書
面
記
錄
。

本
集
團
管
理
層
及
本

集
團
各
子
公
司
的
財

務
部
負
責
人
員
每
月

舉
行
會
議
討
論
及
審

閱
關
連
人
士
清
單
。

然
而
，
本
集
團
未
能

存
置
該
等
審
閱
的
記

錄
，
或
確
保
定
期
傳

閱
該
清
單
。

本
集
團
管
理
層
可
能

難
以
核
實
關
連
人

士
清
單
的
準
確
性
。

此
外
，
倘
本
集
團
未

能
及
時
識
別
交
易
方

為
關
連
方
或
關
連
人

士
，
可
能
妨
礙
其
進

行
關
連
交
易
及
適
時

發
出
必
要
公
告
。
上

市
規
則
違
規
風
險
未

有
降
至
最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本
集
團
應
指
定
人
士

負
責
定
期
更
新
關
連

人
士
清
單
。
其
後
，
將

清
單
提
交
指
定
審
閱

人
供
其
書
面
審
批
。

關
連
人
士
清
單
一
經

更
新
，
應
分
發
予
相

關
部
門
僱
員
，
關
於

分
發
的
書
面
記
錄
亦

應
建
檔
保
管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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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此
外
，
沒
有
保
存
關

連
人
士
清
單
的
定
期

記
錄
可
能
妨
礙
本
集

團
管
理
層
確
認
相
關

部
門
人
員
是
否
充
分

知
悉
關
連
人
士
清
單

的
最
新
內
容
。
倘
未

能
及
時
識
別
交
易
方

為
本
集
團
的
關
連
方

或
關
連
人
士
，
可
能

會
延
誤
關
連
交
易
的

執
行
及
公
佈
。
上
市

規
則
違
規
風
險
未
有

降
至
最
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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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1
.4
待
加
強
有
關
須
予
公

佈
交
易
資
料
的
政
策

及
程
序
文
件

本
集
團
有
責
任
遵
守

上
市
規
則
第

1
4
章
所

指
明
關
於
須
予
公
佈

交
易
的
披
露
規
定
。

然
而
，
本
集
團
的
相

關
政
策
及
程
序
文
件

並
無
就
規
管
須
予
公

佈
交
易
相
關
資
料
的

披
露
提
供
清
晰
指
引
。

董
事
會
、
管
理
層
及

本
集
團
內
部
相
關
人

員
目
前
可
能
缺
乏
關

於
披
露
須
予
公
佈
交

易
相
關
資
料
的
明
確

指
引
。
這
亦
可
能
會

削
弱
行
政
人
員
的
效

率
，
且
行
政
混
亂
的

風
險
未
有
降
至
最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儘
快
更
新
書
面
政
策

及
相
關
程
序
以
提
供

清
晰
指
引
，
當
中
概

述
須
予
公
佈
交
易
的

披
露
程
序
。
此
舉
將

有
助
本
集
團
適
時
和

系
統
化
地
管
理
及

披
露
「
須
予
公
佈
交

易
」，
確
保
遵
守
有
關

監
管
機
關
的
規
定
。

此
外
，
該
書
面
政
策

及
程
序
文
件
應
由
指

定
管
理
人
員
定
期
審

閱
、
更
新
及
批
准
，
並

妥
善
存
置
所
有
相
關

審
閱
記
錄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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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 
財
務（
包
括
現
金
）管
理
循
環

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1
貸
款
協
議
審
批
的
記

錄
未
臻
完
善
。

與
對
手
方
簽
署
合
約

前
須
遵
循
正
式
的
審

批
程
序
，
並
有
明
確

的
文
件
記
錄
。
貸
款

審
批
記
錄
中
被
發
現

未
包
含
審
批
日
期
。

本
集
團
之
管
理
層
難

以
確
認
相
關
合
約
是

否
於
獲
得
適
當
審
批

後
簽
署
，
出
現
未
經

適
當
審
批
便
簽
署
合

約
之
風
險
便
未
能
降

至
最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之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本
集
團
要
求
經
辦
人

員
在
合
約
獲
得
適
當

審
批
後
方
與
協
議
對

手
方
簽
署
合
約
並
加

蓋
公
司
印
章
，
並
列

明
簽
署
日
期
，
以
確

保
相
關
協
議
在
簽
署

前
已
獲
審
批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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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2
規
管
財
務
管
理
週
期

（
包
括
現
金
管
理
）的

政
策
與
程
序
的
缺
陷

本
集
團
已
制
定
並
實

施《
資
金
管
理
制
度
》

及《
審
批
權
限
標
準
》

指
引
。
該
等
舉
措
旨

在
規
範
財
務
管
理
程

序
。
然
而
，
該
等
顧
問

發
現
，
上
述
政
策
及

程
序
文
件
缺
乏
部
分

基
於
個
人
業
務
發
展

的
基
本
行
政
管
理
程

序
，
具
體
如
下
：

－
 
銀
行
貸
款
及
還

款
監
控
管
理
程

序

本
集
團
在
執
行
現
金

管
理
等
與
財
務
管
理

週
期
有
關
的
程
序

時
，
可
能
會
採
取
不

一
致
或
不
恰
當
的
做

法
。
這
種
不
一
致
的

情
況
可
能
會
阻
礙
於

該
等
財
務
程
序
內
有

效
實
施
控
制
活
動
，

最
終
削
弱
內
部
控
制

的
整
體
成
效
，
並
對

本
集
團
參
與
的
管
理

產
生
負
面
影
響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本
集
團
及
時
更
新
現

有
的《
資
金
管
理
制

度
》。
是
次
更
新
應
包

括
所
有
已
確
定
的
相

關
程
序
。

有
關
政
策
及
程
序
文

件
必
須
明
確
界
定
其

應
用
範
圍
，
指
明
其

是
否
適
用
於
本
集
團

內
的
所
有
營
運
單
位

或
僅
適
用
於
若
干
營

運
單
位
。
此
外
，
該
等

政
策
及
程
序
文
件
應

包
括
版
本
編
號
，
以

方
便
識
別
更
新
版
本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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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－
 
董
事
、
員
工
、

股
東
及
關
連
方

（
如
適
用
）的
借

款
政
策
、
賬
戶

管
理
及
特
別
審

批
規
定
與
管
理

程
序

－
 
利
率
風
險
對
沖

管
理
程
序

－
 
第
三
方
收
付
款

程
序

－
 
員
工
、
董
事
及

高
級
行
政
人
員

的
現
金
預
付
政

策

－
 
承
兌
匯
票
管
理

程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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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3
付
款
申
請
表
未
包
含

申
請
日
期
或
批
准
日

期
相
關
資
料
。

該
等
顧
問
發
現
，

3
2

份
抽
樣
付
款
申
請
表

均
欠
缺
申
請
日
期
或

批
准
日
期
。

當
付
款
請
求
未
包
含

申
請
或
批
准
日
期

時
，
可
能
會
給
本
集

團
管
理
層
帶
來
挑

戰
。
彼
等
可
能
無
法

確
認
，
必
要
資
金
在

付
款
前
是
否
獲
得
正

當
批
准
。
付
款
前
未

及
時
批
准
有
關
付
款

的
風
險
未
有
降
至
最
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
權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
議
，
本
集
團
要
求
付

款
申
請
人
在
填
寫
付

款
申
請
表
格
時
記
錄

申
請
日
期
。
其
後
，

申
請
連
同
所
有
證
明

文
件
應
提
交
予
負
責

書
面
批
准
的
指
定
人

員
。
審
批
人
亦
須
註

明
批
准
日
期
。
所
有

獲
批
准
的
申
請
表
格

應
妥
善
保
存
，
以
便

日
後
查
閱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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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4
付
款
審
批
程
序
的
缺

陷
根
據
本
集
團
內
部
既

定
的
現
金
付
款
審
批

權
限
，
向
關
連
方
作

出
的
任
何
付
款
倘
超

過
人
民
幣

1
0

0
,0

0
0

,0
0

0

元
，
須
獲
得
本
公
司

主
席（
「
主
席
」）
批
准
。

同
樣
，
向
非
關
連
方

付
款
超
過
人
民
幣

5
0

,0
0

0
,0

0
0
元
亦
須
主

席
同
意
。

該
等
顧
問
指
出
，
目

前
本
集
團
內
部
現
金

個
別
人
士
擁
有
有
關

付
款
審
批
的
權
限
過

高
。
此
外
，
關
連
方
交

易
缺
乏
正
式
的
審
批

程
序
可
能
導
致
本
集

團
成
員
公
司
之
間
出

現
不
一
致
或
不
恰
當

的
做
法
。
這
種
缺
乏

一
致
性
的
情
況
可
能

阻
礙
有
效
實
施
必
要

的
控
制
活
動
，
最
終

削
弱
內
部
控
制
的
成

效
，
並
對
本
集
團
的

管
理
產
生
負
面
影
響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本
集
團
設
立
明
確
的

現
金
付
款
審
批
授
權

架
構
。
倘
超
出
個
人

審
批
限
額
，
付
款
申

請
必
須
提
交
董
事
會

批
准
。
付
款
經
董
事

會
批
准
並
通
過
正
式

決
議
案
後
方
可
執
行
。

此
外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
議
本
集
團
實
施
關
於

關
連
方
交
易
的
正
式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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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付
款
審
批
的
最
高
權

限
歸
主
席
所
有
。
然

而
，
尚
未
設
定
個
別

審
批
人
可
授
權
的
資

金
付
款
金
額
上
限
。

此
外
，
該
等
顧
問
注

意
到
，
本
集
團
並
無

就
關
連
交
易
設
立
正

式
的
付
款
審
批
權
限
。

審
批
授
權
框
架
，
並

就
該
等
交
易
配
備
結

構
清
晰
的
分
級
授
權

體
系
。
本
集
團
的
所

有
付
款
申
請
審
批
記

錄
，
包
括
有
關
批
准

相
關
付
款
申
請
的
董

事
會
決
議
案
文
件
，

均
應
妥
善
保
存
，
以

便
日
後
查
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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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5
合
約
管
理
程
序
的
缺

陷
根
據
本
集
團
的
既

定
程
序
，
自
部
門
主

管
、
指
定
機
構
、
管
理

監
督
及
法
務
負
責
人

取
得
所
需
批
准
後
，

合
約
方
可
簽
署
、
蓋

章
及
標
註
日
期
。

該
等
顧
問
發
現
兩
份

合
約
樣
本
欠
缺
簽
署

日
期
。

本
集
團
管
理
層
難
以

確
保
有
關
合
約
是
否

僅
於
取
得
適
當
批
准

後
簽
訂
。
因
此
，
未
經

適
當
授
權
而
訂
立
合

約
的
風
險
未
有
降
至

最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
權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
議
負
責
處
理
合
約
的

人
員
應
於
取
得
所
需

批
准
後
，
方
可
與
對

手
方
簽
署
合
約
並
蓋

章
。
此
外
，
彼
等
應
載

明
簽
署
日
期
，
以
確

認
合
約
於
簽
署
前
已

獲
批
准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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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6
預
支
現
金
管
理
程
序

的
缺
陷

預
支
現
金
乃
基
於
業

務
性
質
及
預
計
開
支

而
定
。
申
請
人
須
提

交
載
有
原
因
及
金
額

的
預
支
現
金
申
請

表
，
並
由
有
關
人
員

審
閱
及
批
准
。
該
等

顧
問
發
現
，
本
集
團

並
無
就
僱
員
預
支
現

金
設
定
上
限
，
缺
乏

定
期
還
款
計
劃
，
亦

無
要
求
就
申
請
金
額

提
供
明
確
的
書
面
理

由
。

本
集
團
管
理
層
可
能

難
以
有
效
追
蹤
預
支

現
金
申
請
及
使
用
的

真
實
性
及
必
要
性
，

可
能
導
致
對
全
面
控

制
預
支
現
金
管
理
的

監
管
不
力
，
進
而
影

響
本
公
司
降
低
資
金

挪
用
風
險
的
努
力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本
集
團
按
照
既
定
規

定
對
僱
員
申
請
預
支

現
金
進
行
全
面
評
估
。

鼓
勵
僱
員
就
其
申
請

提
供
清
晰
及
全
面
的

解
釋
。
建
議
就
申
請

預
支
現
金
設
定
適
當

的
上
限
，
並
鼓
勵
僱

員
及
時
還
款
。

此
外
，
至
關
重
要
的

是
須
對
未
能
及
時
歸

還
預
支
現
金
的
僱
員

採
取
措
施
，
該
等
措

施
可
能
包
括
限
制
其

未
來
借
款
機
會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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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7
銀
行
賬
戶
開
戶
及
銷

戶
管
理
程
序
的
缺
陷
本
集
團
財
務
部
負
責

公
司
銀
行
賬
戶
的

管
理
及
日
常
監
察
。

開
立
銀
行
賬
戶
需
要

填
妥
銀
行
開
戶
申
請

表
，
其
後
由
財
務
部

指
定
人
員
、
財
務
及

部
門
主
管
、
資
金
主

管
及
首
席
財
務
官
批

准
。
銀
行
銷
戶
遵
循

類
似
程
序
，
使
用
銀

行
銷
戶
申
請
表
。
該

等
顧
問
注
意
到
，
銀

行
開
戶
申
請
表
及
銀

行
銷
戶
申
請
表
均
無

申
請
日
期
及
批
准
日

期
。

相
關
經
營
單
位
的
管

理
層
難
以
確
定
開
立

或
註
銷
相
關
銀
行
賬

戶
的
必
要
性
，
亦
難

以
確
認
有
關
操
作
是

否
經
適
當
批
准
。
因

此
，
未
經
適
當
授
權

進
行
該
等
交
易
的
相

關
風
險
未
有
降
至
最

低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權
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議

申
請
人
於
開
立
或
註

銷
銀
行
賬
戶
時
應
填

妥
「
銀
行
開
戶
申
請

表
」
或
「
銀
行
銷
戶
申

請
表
」。
該
等
表
格
應

載
明
銀
行
開
戶
或
銷

戶
的
原
因
、
銀
行
名

稱
、
賬
戶
類
型
及
申

請
日
期
。

經
相
關
部
門
主
管
審

核
後
，
應
記
錄
最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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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終
批
准
日
期
。
批
准

後
，
財
務
部
人
員
將

前
往
銀
行
辦
妥
必
要

的
申
請
或
銷
戶
手

續
。
務
必
存
置
銀
行

出
具
的
開
戶
或
銷
戶

結
算
確
認
文
件
，
以

供
日
後
查
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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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
陷

審
查
結
果

風
險
因
素

改
善
建
議

管
理
層
的
回
覆

2
.8
部
分
現
金
款
項
缺
少

收
款
人
簽
名
記
錄

根
據
本
集
團《
資
金
管

理
政
策
》，
現
金
款
項

須
基
於
已
核
實
批
准

的
憑
證
處
理
，
並
由

經
授
權
人
員
簽
名
。

出
納
員
須
對
憑
證
進

行
蓋
章
及
加
蓋
，
並

完
成
會
計
程
序
。
該

等
顧
問
發
現

5
份
現
金

付
款
樣
本
均
欠
缺
收

款
人
簽
名
記
錄
。

本
集
團
管
理
層
其
後

可
能
發
現
難
以
確
保

報
銷
收
款
人
實
際
收

取
資
金
。
倘
未
來
本

集
團
與
收
款
人
之
間

發
生
有
關
收
款
或
款

項
金
額
的
糾
紛
，
本

集
團
可
能
會
因
缺
少

證
實
收
款
人
收
取
有

關
資
金
的
記
錄
憑
證

而
處
於
劣
勢
。

為
保
障
本
集
團
的

權
益
，
該
等
顧
問
建

議
於
支
付
現
金
款
項

時
，
本
集
團
應
要
求

收
款
人
簽
署
收
據
。

此
外
，
保
存
準
確
的

付
款
記
錄
以
供
未
來

參
考
亦
至
關
重
要
。

本
公
司
接
納
該
等
顧
問

的
推
薦
建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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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（包括委員會）已認真審閱內部控制報告。董事會承認並同意該等顧問所
識別的主要審查結果。截至本公告發出時，本集團致力於根據該等顧問的推
薦建議實施必要補救行動。本公司的目標是在2025年10月底前完成所有補救行
動，從而有效解決已識別的問題。實施後，該等顧問將對加強內部控制流程進
行跟進檢討（「跟進檢討」），以評估主要內部控制不足之處是否已獲充分解決。

本公司致力於確保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隨時了解情況。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
則適時公佈跟進檢討的結果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興科蓉醫藥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黃祥彬

中國四川，2025年10月2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黃祥彬先生、雷世鋒先生及黃智健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為敬歡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英傑先生、汪晴先生、劉文芳先生及
白志中先生。


